第七届上海ComiCon同人展
寄卖申请表
	申请表填写完后发送至：comicon07@163.com 
邮件标题请填写： ComiCon07寄卖申请表

	联系人： 

	资金帐号： 
（尽量是支付宝帐号，其拥有者名称须与联系人一致）

	联系方式（可选填，凡填写项须确认能随时联系；电子邮箱为首选联系方式，必填并保持查看）

	手机号码： 
	QQ/MSN： 
	主页/Blog： 

	寄返地址： 
	电子邮箱： 

	售卖物名称（每作请附封面或实物样图一张，格式见附表）
	类别
	主题
	向性
	售价

	[例]《xxxDR.双龙会Double！！ ～世界停止之日～》
	画册、小说
	正龙×亚龙
	腐向
	28.00

	[例]《雷音》Let´s Shock！
	音乐CD
	某系同人音乐
	通常向
	30.00

	如无意外，请将例子删除，谢谢—v—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请须知

	1、申请人/社团请仔细填写申请表格，确保所填内容准确无误，如有疑问，请及时垂询主办方。
2、寄卖品将根据向性、类别混合设摊，不接受独立寄卖摊位的申请。
3、寄卖剩余物品将通过快递寄返，请填写有效寄返地址和手机、姓名。
4、如联系人或联系方式发生变更，请及时告知主办方。（请尽量避免频繁变更联系人与联系方式）
5、2010年 月 日 时整将停止申请受理，其后递交的申请意向表将视为无效。

	联系方式：

　　　　　联系人：liknight（QQ：21278834）、水色之夏（QQ：575157359）
          主页：http://www.comicon1111.org；论坛：http://bbs.comicon1111.org
　　　　　E-Mail：comicon1111@126.com，comicon07@163.com


寄卖附表
【寄卖流程】
填写、递交申请表→筹委会查证售卖物合乎规定→通知受理寄卖申请并提供快递地址→申请者发送寄卖物品→筹委会签收寄卖物品并通知寄卖者→会场贩售→90％销售额返还寄卖者资金帐号→寄返剩余寄卖品
【联系方式优先度】
展会公开信息：主页、论坛公告→电子邮件→QQ→手机短信
参展私密信息：电子邮件→QQ→手机短信
【随表提交附件】
贩卖物品的电子样图或实物图
用途：1.主页、论坛，参展社团与作品列表；2.内容审查
格式：网上使用，大小合适、清晰即可。（按审查情况，筹委会可能要求提供源文件）
（请以附件形式随申请表邮件一同发至comicon07@163.com）
【申请表名词解释】
作品主题（售卖物表格内）：说明该作品为何种题材为主进行创作，如：东方、鲁鲁修……
非自创或代理同人作品：所谓“商摊物”，即非自己创作的作品，任何盗用或批发所得之“商品”，简单复制或粗制手工、非手工品之流，皆不在本展会接受申请范围之内。如代理销售同人作品者，请出示原作者授权书和联系方式，筹委会将直接联系查证。
售价（售卖物表格内）：由于上届以来，展会出现未带够钱而无法购买某些看上的本子的情况，故此本届展会将尝试“尽量列出售价”的方式，以期能为摊主争取最大销售额。
【同人物宣传】
宣传周期开始后，将在ComiCon主页www.comicon1111.org醒目张贴已接受申请之摊位列表。在表内将做主页链接，并附有售卖物列表。
售卖物详细介绍可在本展合作平台“[天窗联盟]中文同人志推广联盟” http://doujinring.warmsoil.com内自助登录宣传。

此外，可在ComiCon论坛官方的专门板块发贴宣传http://bbs.comicon1111.org/showforum-5.aspx。

摊主可将任意地点的同人物介绍页面链接，按照联系方式提交给筹委会。主页“摊、本列表”中，售卖物的链接将以提交信息为标准。
第七届上海ComiCon同人展筹备委员会
2010年3月
